
附件 1

苍溪县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标准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规范我县农村公路养护

管理，促进农村公路可持续健康发展，规范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，

根据《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

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

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标准。

第二条 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涉及的养护及管理，适用本标准。

本标准所称农村公路是指纳入农村公路规划，并按照公路工程技

术标准修建的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及其附属设施，包括经省级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认定并纳入统计年报里程的农村公路。公路包括公

路、桥梁、隧道、涵洞和渡口。

县道是指除国道、省道以外的县际间公路以及连接县级人民

政府所在地与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和主要商品生产、集散地的公

路。

乡道是指除县道及县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乡际间公路以

及连接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与建制村的公路。

村道是指除乡道及乡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连接建制村与

建制村、建制村与外部公路网之间的公路。



第三条 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应当保持路基、边坡稳定，路

面、构造物完好，保证农村公路始终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。

第二章 路域管理

第四条 农村公路路长制路域管理范围包括县、乡、村道公

路及公路用地（县道、乡道、村道的路面、路基以及公路边沟以

外 1 米以内的范围）、建筑控制区范围（公路用地外缘起，按照

县道不少于 10 米、乡道不少于 5 米、村道不少于 3 米）以及建

筑规划监管区（建筑控制区以外的范围）。

第五条 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管理目标：保持干净整洁，无

垃圾、渣土、杂物等堆积物堆占现象；边坡稳定、排水系统顺畅；

绿色植物合理覆盖道路两侧边坡；无遮挡交通标志现象；无违法

搭接道口和占用挖掘道路现象；无违法跨越和穿越道路的构造

物；无违法非道路标志；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现象；无占道经

营行为，道路畅通。

第六条 建筑控制区范围管理目标：无垃圾、渣土、杂物等

废弃物堆积现象；无乱堆、乱放物料现象；无出现新的违法违章

建筑物与地面构筑物，旧的违法违章建筑物与地面构筑物逐步得

到有效治理和减量；加工厂、物料堆放场要与公路保持一定的距

离（县、乡道 5 米以上），并采取隔离措施（设置公益宣传围挡

板墙），堆放物料整齐、有序、美观。

第七条 建筑规划监管区范围管理目标：无垃圾、渣土、杂



物等废弃物堆积现象；无违法违章广告牌设置现象；无影响地域

自然、人文景观、新村治理等不协调的建筑物和构筑物。

第三章 道路养护管理

第八条 农村公路路长制道路养护管理范围包括路基养护、

排水设施、防护工程、路面养护、桥涵养护、交通工程及沿线设

施养护、公路绿化等方面。

第九条 路基养护管理目标：路基应坚实稳定、路肩密实平

整，与路面衔接平顺，边缘顺适，边坡稳定、坚实；土路肩坑洼、

与路面产生错台以及高路肩等，应及时整修或清除；土路肩宜种

草或利用自然生长草稳固路肩，路肩草应定期修剪，不应影响路

面排水；路基边坡上的危岩、浮石应及时处治、清除，防止滚落

危及行车、行人安全及堵塞边沟；边坡出现涌水现象，应开沟隔

断水源，将水流引离路基；当路堤边坡出现较大坍塌，应将原边

坡开挖成台阶，然后分层填筑夯实，并与原边坡衔接平顺。

第十条 排水设施管理目标：公路边沟应经常疏通、清理；

保持边沟断面和纵坡排水通畅；路侧高边坡且易受雨水冲刷而发

生水毁塌方的山坡路段，应在坡顶外 5 米处设置截水沟，将地表

水汇集排至路界以外。

第十一条 防护工程管理目标：挡防等防护设施应完好、无

破损、无杂草，挡土墙的泄水孔应保持畅通；挡土墙发生裂缝、



断裂，应加强观察，在其停止发展后，可将缝隙凿毛，清除碎渣

和杂物，然后用水泥砂浆填塞。水泥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挡土墙

的裂缝也可用环氧树脂粘合。

第十二条 路面养护管理目标：养护修护工程应采取旧料回

收利用，推广“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技术”，路面应经

常保持平整完好和整洁，定期清扫，及时清除泥土和杂物，处治

路面坑槽、裂缝等病害，确保路面不积水、具有足够的强度、平

整度和抗滑性能；对路面出现的初期病害和局部损坏，应查清原

因，选用符合规格要求的材料和相应的技术措施及时进行修复；

若路面破损较严重，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应的养护维修对策。

第十三条 桥涵养护管理目标：应加强桥涵的日常巡查，发

现隐患或病害应及时处治；桥涵应经常保持在二类及以上技术状

况、桥面排水通畅无堵塞，桥面清洁无杂物，警示标志醒目，涵

洞无堵塞，水流通畅；公路桥梁应统一设置桥梁信息公示牌，中

桥及以上桥梁应做到“一桥一牌”，桥梁信息公开内容包括桥名、

路线编号、路线名称、桥型、养护单位、管理单位、监管单位、

联系电话等主要信息；按照《公路桥梁限载标志设置要求》，完

善桥梁限载标志和标线；桥梁管养单位应按照《公路桥涵养护规

范》（JTG5120—2021）和《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》（JTG/T

H21—2011），组织桥梁养护工程师和专业桥梁检测单位对所辖桥

梁进行例行检查。

第十四条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养护管理目标：交通工程及



沿线设施包含交通安全设施和服务设施。交通安全设施和标志牌

应完整、醒目、有效，定期清理、清洗，缺失的安全设施和标牌

应及时修复或更换；事故多发路段应增设安全设施，因公路标高

调整导致原护栏高度不符合规定时，及时调整护栏高度；公路服

务设施应完好、整洁，损坏的服务设施及时修复，服务驿站可采

取市场化运作方式进行管理。

第十五条 公路绿化管理目标：按照全域“增绿、应绿、尽

绿”的要求对公路进行绿化，应加强公路绿化管养，及时浇水、

除草、松土、施肥、修剪；苗木枯死或缺少，应及时补栽苗木、

花草。


